
第５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１３

论我国高校自治权运行的宪法规制 ①

张　彬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高校凭借《教育法》第２８条和《高等教育法》第１１条的授权依法取得自主办学权，其外在表现就是对学生和教
师行使管理权和处分权，如此一来，就形成了高校教育权与学生受教育权之间的博弈。自治权的不断扩大，必然带来公民

权利的缩水，从近几年不断上升的高校侵权案件中就能窥视一二。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基于宪法所得，对其权利的保障也应

从宪法入手。通过宪法保留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同时从违宪审查和内部申诉着手完善对权利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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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自古以来就为学者和统治者所青睐，《说文解字》
释“教，上所施下所效”；“育，养子使作善也”，教育就是教

诲培育的意思。教育是一个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希望。凭

借《教育法》第２８条和《高等教育法》第１１条的授权规定，
高校对自主办学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且形势越来越严峻［１］。

然而为了实现自主办学，高校通过制定各种校规来约束和

管理学生和教师，并且将校规视为校园“小社会”的“基本

法”予以贯彻实施，以至于“依法自主办学”逐渐趋向于“依

校规办学”，而作为学生基本权利保障的宪法等相关法律

在校规面前毫无用武之地。从高校招生到学生惩戒再到

学位授予，一个学生的从无到有都依校规所得，而校规“谜

一样的法律性质”和自治权的抗辩又使得司法对高校的介

入处于尴尬境地。１９９６年田永案判决所确立的“不违法”
审查标准［２］首次对校规进行了审查，确立校规虽属于学校

自治范畴，但需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判例。自田

永案之后，高校作为适格被告也进入了行政诉讼程序。褚

癑案、刘燕文案、武华玉案［２］以及王洪杰案等等，高校作为

行政被告出现屡见不鲜，高校自治管理与学生宪法权利间

的矛盾日益凸显，且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开展、公民权利

意思的增强，这种矛盾会进一步升级。面对这种困境，基

于学生宪法权利的维护，我们有必要从宪法角度对高校自

治权的运行进行规制，力求达到高校有效自治与宪法权利

保障的有利对接。

一　问题的源头：自主办学从何处来
传统理论认为高校自治的理论来源于１９世纪由德国

学者拉班德（ＰａｕｌＬａｂａｎｄ）初创，并由奥托·迈耶（ＯｔｔｏＭａｙ
ｅｒ）予以完善的特别权力关系说，该说认为特别权力关系是

一种“特殊的公权力”，行政主体在无特别授权的情形下，

基于一定公法上的特定目的，也可干涉相对人的权利行使

情况而不受司法审查。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存在着当事人地位不平等、权利义

务不对等、排除司法审查、排除法律保留等特点。这种霸

权理论明显违背了现代国家所追求和信仰的民主、自由、

法治、人权等思想，以至于在二战以后，受到众多学者的批

判与质疑。随着乌勒（Ｃ·Ｈ·Ｕｌｅ）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３］

二分理论的提出，国外大多数法院在处理高校与学生纠纷

诉讼上，不再实行“一刀切”，而是视高校所作行为对学生

基本权利所产生的影响而定。例如，德国一法院就认为

“教育行政领域哪些事务应有法律依据，应视其基本权利

的实现是否重要判断之”。［４］

直到市场经济时代，人权意识与社会主体意识觉醒逐

渐排斥非人化的神权统治、等级森严的人权统治，而开始

认识到法律至上的法治统治和个人自身自我管理与自我

服务的社会自治。社会自治强调的是一种内部成员的“自

律”，而排除其他非自治力量的不当介入；“法治”建设下突

出的是一种“他律”，即通过法律这个警报器来实现对社会

的治理。在这两种治理模式下，究竟哪种治理模式或二者

怎样的比例结合才更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就是学术界

一直以来所争论不休的问题。从现代宪政理念下所体现

的人权价值追求和社会主体资格地位来看，内在的秩序构

建无疑是首选的价值要求［５］。高校作为一个由学生群体、

教师群体、行政管理者群体以及其他群体所组成的社会组

织，其本身就是一个个独立主体的集合体———大的独立主

体，这些群体基于个人人格的独立与学术研究的自由，必

然要求高校不再臣服于国家公权力，而是形成一种可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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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抗衡的社会自治力量，以此来保障在国家垄断暴力情

形下的个人基本权利与自由（如图１）。至此高校成为一个
独立实体的地位才得以确立（《高等教育法》第３０条规高
校取得法人资格），并依据《高等教育法》第１１条的规定
（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取得自主办学权，特别权力关系逐渐发生质变，慢慢演化

成一种类似于“二分理论”的“有限行政关系”，高校与学生

的关系也从命令－服从模式向管理－参与模式转变。

　　图１　国际公权力、国家公权力以及社会公权力间
的相互制衡，可以防止一方的过度膨胀，从而保障弱小

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如果在一国之内，仅存在国

家公权力，就完全的陷入一种计划与被计划、领导与被

领导政治格局，个人毫无自由，市场毫无竞争，社会主

体地位严重缺失，这无异于封建统治时期的“暴政”。

放大到国际上，如果没有一种超越于各国之上的超国

家权力，共同生存在一起的各国必定毫无畏惧可言，战

争必定随时随地的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因此，只有通过形成一种大致与之相抗衡的

社会公权力和国际公权力来分解一国之权力，形成一

种国际－国家－社会的三元结构体制，从而达到权力
与权力、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二　问题的产生：从依法自治到依校规办学
《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中对我国高校自主办学权

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七类：自主招生、教学安排、科学研

究、内部机构和人员设置、师生管理、财产使用、经费安排

等。有学者据此将高校自治权分为三个层面，即自治立法

权、自治行政权、自治裁决权（如图二所示）［６］。由此可见，

高校自治不仅仅局限于与教育紧密联系的学术上，更是扩

展到对师生的自主管理上。而国外将大学自治的更多精

力投放到学术自由上，例如英国教育家艾瑞克·阿什比

（ＥｒｉｃＡｓｈｂｙ）认为大学自治应包括６个方面：（１）在学校管
理中抵制学术干预的自由；（２）学校自主分配经费的自由；
（３）聘用教职员工并决定其工作条件的自由；（４）招生的自
由；（５）课程设置的自由；（６）决定考试标准与方式的自由。
与国外相比，我国大陆高校则更看重其所享有的对师生的

管理权与学校的建制上，这是近年来我国高校行政诉讼越

来越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图２可以看出我国高校可谓是囊括“立法权”“行政
权”“司法权”于一身，然而当国家公权力还权于高校时，高

校是否就有这个能力来驾驭呢？又是否能够光凭自律就

实现公正平等呢？从现今所发生的一系列高校侵权案件

来看，自治权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其在发挥制衡国家公

权力的同时必定也会对公民的权利形成一种威胁，而其中

最值得操作的便是校规。

无规矩不成方圆，校规的制定对于高校的管理来说无

图２

疑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校规的制定或执行侵犯了最起码的

学生受教育权，那就是过犹不及了。从我国当前的高校自

治权行使来看，无论是部分高校的自主招生政策
①

①还是对

在校学生的违纪违规处分都折射出高校在校规的制定及

执行上侵犯了学生平等受教育权和学习权，从而引起的高

校侵权诉讼不胜枚举。“高校处分权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

更为根本更为重要且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大学自治与法治

的问题。”［７］高校通过《高等教育法》第１１条的规定自主办
学，依据第３０条取得法人资格，通过制定学校规章以确定
学校内部秩序和实现学校自治管理。然而在其通过自主

办学取得了其预期利益之后，社会的进步、教学的开展、经

济文化交流等因素促使高校开始寻求更大的自治权，“一

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

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

止。”［８］在校园这个小社会中，校规逐渐被高校视为治校法

则，如此一来必然导致学生基本权利与高校自治权间的摩

擦与冲突。

三　问题的反思：自主办学向何处去
随着社会分工精细化和市场经济理论的兴起，重构政

府公权力势在必行，对于教育来讲，高校教育必须达到这

样一种管理体制：所有权归国家，办学权归学校，管理权归

政府［９］。高校作为独立法人地位的办学实体，应独立行使

办学自主权［１０］。然而，自治并不意味着毫无限制与为所欲

为，它首先必须“依法”，然后才是“自主”，这是一种不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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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的逻辑顺序（如图三所示流程），这里的“法”当然包括宪

法。然而，宪法框架下太过泛化的高校自治权如果没有与

之相配套的规制手段就必定带来无法估量的权力膨胀，从

而导致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缩水，不利于国家社会二元

结构体制下权利与权力的相互制约与平衡。

图３

频繁发生的高校侵权案件与依法所得的高校自治权

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更不是一边倒。毕竟如同受教

育权对于学生一样，自治权对于高校而言也是必不可少

的，简单的取消或者削减都是对学术自由的侵犯。因此为

维持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就必须有一种绝对权威的力量

来构建一个人人都遵守的最低水平的理性准则，作为公民

权利保障书的宪法无疑就是最佳之选。

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在教育方面，所要体现的基本作

用有两个方面：一是为高校自治划定一个基本界限，确定

校规制定的范围，从而排除高校利用校规制定权来任意扩

大其自治权，即“定权”；二是且更为重要的是明确高校自

治权的宪法地位，为国家介入高校事务树立一个最基本的

底线，排除过多的不当干涉，从而保障高校在自治范围内

是实现充分自治，即“保权”。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上

卷第二部分第七章“多数的暴政”中说道：“我认为必然有

一个高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社会权力；但我又相信，当这个

权力的面前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它前进和使它延迟前

进时，自由就要遭到破坏。”只要是权力一旦给予其行使的

自由，就必然存在滥用以致侵权的隐患，这是由权力的扩

张性所导致的必然趋势，社会权力当然也不例外。在法治

国建设中，如果仅依靠立法对实体权利的规定就试图达到

对权力的限制与平衡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一个完整的权利

救济仅从立法源头上予以清理是远远不够的，要想保持水

渠中活水源远流长，还需对渠道进行开凿疏通，制定与立

法相配套的事后救济路径———内部申诉和外部审查，即

“维权”。在这三种法律构架中，“定权”是基础，“保权”是

前提，“维权”是保障，三者缺一不可，其最终的目标就是达

到高校自治权与公民基本权的平衡。将从源头上的宪法

保留入手，通过司法审查和内部申诉两条路径“砸渠道蓄

活水”，实现高校依校规而治向依法自治的矫正。

四　问题的解决：自主办学的宪法规制
（一）宪法规制的前提———适用宪法保留对权力的

制约

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宪法保留的有关条款，但根据功

能结构理论
①

①可以通过对宪法第６２条第１５项“应当由最
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中的“应当”一词的解释

找出法律保留的引子。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７、
８、９条中列举条款更可以理解为我国法律保留的具体叙
述，由此可见我国对法律保留标准的界定定位于重要公共

事务（当然的包括国家事务）标准和重要基本权力标准。

由此推及到高校自治上，宪法保留的界定也应当围绕教育

公共性与事务重要性这两个标准展开。而根据德国宪法

法院所创造的重要性理论所言，对基本权利实现之重要

者，主要包括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及方式、学生及家长参与

权、学生入学条件、学生升学条件、考试标准以及学生惩戒

权等等，必须以宪法的方式明确之。反之，对于属于教学

自身所需事项，例如课程安排、假期安排、作息时间、学校

设施建设与管理、校内卫生与安全维护等等，只要符合法

律所规定的一般要求即可完全交由高校自治，而无须上升

到宪法保留层面，仅通过有限的法律保留即可达到高校教

育的最基本的统一。因此宪法保留边界的确定实际上就

是寻找出宪法保留、法律保留与高校自治三者间的一个划

分边界（如图４所示）。

　　图４　外圈是高校自治范围，高校仅需符合国家一
般的教育政策即可达到充分自治。小圆圈是宪法保留

事项，左边阴影部分是宪法绝对保留，绝对排除立法机

关通过制定法律以及高校制定自治章程来予以规定；

右边是宪法相对保留，因其只是规定具体的标准，允许

法律在其范围内对相关内容进行进一步的细化，所以

与大圆圈的法律保留事项存在一定的交叉。法律保留

更倾向于通过制定最低标准以确保学术最低限度的统

一，高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仍可通过制定具体的具有

可操作性的法律规章制度，只是相对于充分自治区域

而言自由裁量空间适当缩小。

从“定权”来看，校规规定的内容无非是对学生从入学

到毕业这一教育过程的规定，其中包括学习、考试、住宿、

考核、纪律、管理、毕业评价、学位授予等相关内容。从其对

公民基本权利影响的强度而言，可以将其分为权利限制规

则、学习教育规则以及高校管理规则。

权利限制规则是指某校规的内容可能影响或已经影

响到作为受教育者的公民的受教育权、财产权、人身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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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功能结构理论的代表人物为德国学者 ＦｒｉｔｚＯｓｓｅｎｂｕｈ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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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权力均衡的维护而已，毋宁更进一步要求哪种国家事务应由哪

一机关负责决定，应依适当功能的机关结构来定。换言之，不同国

家机关具有不同组成结构和决定程序，该组成结构与决定程序因

质的高度差异性自然赋予各种做成的决定不同的分量和不同的正

当性，既然宪法规定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无论在组成结构和决定程

序上均极度不同，则这项差异在法的评价上就绝非毫无意义，最终

必然导致哪种国家事务仅能保留给哪一机关作成决定的宪法要

求。



由权、隐私权、申诉权等基本权利，例如学校招生考试中关

于招录资格的规定、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中关于退学或开除

学籍处分以及学生申诉权的规定、学生行为准则中关于学

生游行示威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的限制规定以及学

位授予条例中关于授予学位条件的规定等等，这部分规则

直接关涉公民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实现与否，因此对此

规则的设定应当实行宪法相对保留———即制定高校自治

权行使具体条件，限制高校进行“再立法”的空间维度。

学习教育规则，是针对高校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所实施

的活动而制定的一系列规则，主要是关于教育目标、课程

设定、师生管理、学生培养、考试考核等内容，此部分内容

是高校基于其作为教育管理机构所必然拥有的一项自治

权力，理论上应当给予高校充分自治，但是基于对特别权

力关系的畏惧，在具体操作上应当由法律制定最低限度的

标准，在限度之外则保证高校充分自治，以此来保证高校

教育的整体统一性与高校教育的灵活性，即实行有限法律

保留原则。

至于高校管理规则，则是完全针对高校作为一个机构

组织所实行的对学生入学手续、学费缴纳情况、学生住宿

管理、校园服务设施建设与管理、校内安全卫生维护等方

面的规定，此类规则一般不影响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是

纯高校自治权的体现，因此应完全归还于高校，而排斥国

家立法的介入。

从“保权”来看，如果仅是通过宪法保留来限制高校校

规的制定，而没有为限制内高校自治权的行使排除一切障

碍，那么高校必然走向解体或枉法自治的极端
①

②。基于此，

有必要在宪法上对高校自治权进行正名，确定高校自治权

的宪法性地位，提高高校自治权的法律保障位阶。一方面

适用宪法绝对保留，不允许国家任何机关对其进行规定，

这实际上就为国家干预高校事务设定了一个最高标准；另

一方面让国家的干预明朗化，减少其背后操作的可能性，

也即是在国家干涉高校事务问题上实行相对的宪法保留，

确立国家进行干涉的具体情形与最低底线———结合国家

干预教育的价值追求来考虑，这个底线就应当定位在不违

背教育的公共性与足以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上，否则就视

为侵犯了高校自治权而违宪。

“定权”与“保权”的结合不仅确立了我国高校自治权

在自治立法权上的界限，从而为高校校规进入违宪审查提

供了依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保障了高校自治权的宪法地

位，大大的缩小了国家的介入空间，有利于实现高校在自

治范围的充分自治，从而减少在校规上对学生权利的操作。

（二）宪法规制的保障———引入违宪审查对权利的

救济

“无救济则无权利”这句简单的法律谚语蕴含着深刻

的权利本质：无论公民的权利在法律上规定的如何完善，

如果缺失救济手段，那么这些文本上的权利就将成为一纸

空文，毫无意义。我国宪法用了整整一章规定了公民所享

有的基本权利，充分体现了宪法对公民权利的重视。然而

纵观整个宪法体系，对于公民基本权利救济问题却只字未

提，形成了权利与救济严重不对等的局面。尤其是针对那

些没有具体内容的权利而言，即使其遭遇侵犯，因法律中

没有明确规定，就常常面临“投诉无门”的困境，公民的受

教育权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我国学生受教育权受到高校

侵犯的事例已举不胜举，１９９０年的“齐玉苓案”、１９９７年的
“褚癑案”、１９９８年的“田永案”、１９９９年的“刘文燕案”、
２０００年的“刘兵案”、２００３年的“重邮案”、２００５年的“武华
玉案”、２００９年的“罗彩霞案”等等，这些案件因没有统一的
审查标准而产生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判决，严重不利于我

国法制统一与公民权利保护。

司法救济一直以来都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

线，公民在权利受到侵犯时能够通过司法程序保障自己的

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建设的必然要求（如图五所示）。从我

国当前所存在诉讼程序来看，公民基于高校侵权而能寻求

的司法救济也只有三种选择：民事诉讼程序、刑事诉讼程

序和行政诉讼程序。民事诉讼程序是目前我国法院受理

高校侵权案件的最为常见的选择，是基于公民的受教育权

遭到其他公民的侵犯而提起的，其结果往往只能以赔偿结

案，而无法最终解决公民受到侵犯的受教育权问题。而且

从以往的案件受理情况来看，公民以受教育权受到侵犯为

由而以高校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时，法院一般是“不予受

理”或“驳回起诉”，因此民事诉讼不利于充分保障公民的

基本权利。对于刑事诉讼而言，我国目前还未有对教育侵

权的专门条款，因此也无法因侵犯受教育权而提起刑事诉

讼。至于行政诉讼，按理来说应当是高校侵权救济的最有

效选择，然而这仅限于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等有具体表现形

式内容的侵犯，而对于最常见的受教育权而言则往往也排

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如此一来，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救济就

存在严重缩水，根本无法满足公民的权利需求。在穷尽当

前三种诉讼之后，仍无法找到适合的权利救济机制，那么

直接适用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保障条款自是理所当然［１１］。

基于此，违宪审查介入高校这个象牙塔已是不可回避

的问题
②

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高校作出的任何行为都进

行干预，而是有其遵循且不可规避的标准———原则。根据

乌勒所提出的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二分理论，可以看出高

校在行为的过程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总是一种权利与权力

间的博弈；还可能是一种基于其团体组织性而自然所享有

的对其成员或团体本身的管理行为，而这种管理行为的作

５３

①

②

②　我国现行宪法第１９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
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

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

教育…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

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该条规定体现了我国对教育

的态度，虽然也对教育的各个阶段进行了划分，但其只是一般性的

宣示条款，并没有体现各阶段的实质性内容。宪法对高校自治权

立法的空白，而留给国家机关广大的立法空间，这无疑就为国家权

力侵入高校事务提供了一个合法依据，造成当前形势下将高校自

主办学权的取得理解为来源于法律授权的误区，从而造就了我国

高校“治而不自”、千遍一律的教育格局。

①　在１９９９年发生的“齐玉苓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
《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

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开创了法院

直接依据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先河，被称为中国“宪法司法化

第一案”。然而，该批复很快被最高院废止，这表示着法院将不能

援引宪法进行裁判。在此之后，一些名校教授针对社会所发生一

系列轰动事件（例如“孙志刚事件”、“罗彩霞事件”）曾上书全国人

大常委会试图启动违宪审查程序，但结果往往不尽人意，违宪审查

最终也得以搁浅。



出不可能侵犯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因为其行为的基础是公

民权利的让渡———高校作为教学机构产生与运营的基础

与前提，此种管理行为下所损害的只能是一种公民的社员

权，通过内部申诉即可，而无需违宪审查程序介入。如此

一来，违宪审查介入高校行为的基点只能定位于权利（基

本权利，如受教育权、财产权、人身权、人格尊严、隐私权等

等）与权力间相互较量（一次或多次）所带来的权利“败诉”

这样一种必然或可能出现的最终结果（非阶段性结果）。

　　图５　因为权利、侵权、救济（这里主要是指诉讼途
径）三者之间自然的存在某种联系———权利的行使必

然会侵犯他人的权利，而权利受到侵犯时，必然须有救

济，救济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保障权利，因此基本权利本

身就蕴涵着对公民诉求的满足。

据此高校启动违宪审查的前提原则是用尽内部救济

原则，即在高校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时，公民应当先通过

申诉这样一种力所能及的手段达到自救，只有在申诉未果

或其他救济途径无效时，再发挥作为最后屏障的违宪审查

机制，换句话说违宪审查机制只能是一种保障手段，而非

主导途径。再者，对于违宪审查本身而言，其审查的内容

就是高校行为作出的依据———校规，而校规作为已经存在

的事实，其审查的角度也只能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入

手。实体层面，就是审查其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及其原则、

精神，例如平等原则、公平原则等；程序层面，则又包含两

个方面，一是校规在制定之初与制定之时是否是否符合正

当程序原则，二是高校依据校规作出行为或处罚时是否符

合正当程序原则。最后，从司法程序方面来讲，法院在对

校规进行违宪审查时，不是对校规的全部条款进行审查，

而是针对高校所依据的个别条款，进行有限审查。如此，

即可保持法之间的统一，又可以尽可能的减少对高校自治

干预，保持校规所应该具有权威性与拘束力。故而，在审

查过程中，一定要严格坚持有限审查原则，切不可随意扩

大，否则高校将“治而不自”。

（三）宪法规制的关键———完善内部申诉对权利的

保障

在国外，高校内部申诉由来已久。早在１２３１年，世界
上最早诞生大学之一的巴黎大学因教皇的授权而享有高

度自治权，可以对大学内部的广大纠纷享有广泛的裁判管

辖权，而不受教会与城市法庭的干预；１３９５年牛津大学也
因教皇的特令而享有完全独立的司法权。在此之后，各大

学都纷纷效仿通过各种手段从教皇那取得自治特权。在

这种背景下，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大学在其内部设立独立的

“大学法庭”来处理大学内部各种纠纷，这种法庭虽然带有

一定的诉讼色彩，然而其完全有高校内部人员组成，而排

除了外来人员的进入，使得其带有一定的内部救济

性质［６］。

我国高校申诉制度自建国以来因法律没有统一的规

范而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至 ２０世纪之后才有所改观。
１９９５年的《教育法》、１９９８年的《高等教育法》、２００５年教育
部２１号令都规定了“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
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

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学生对处分决定有异

议的，在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可以向
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等等，充分肯定

了高校学生所享有的申诉权。各高校也据此成立学生申

诉处理委员会并制定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章程，用以专门

处理学生申诉行为。然而，尽管高校都建立了学生申诉制

度，但是因规定的不明确性，使得学生申诉困难重重且质

疑多多，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１２］：

其一，学生申诉受理范围过窄。我国《教育法》、《高等

教育法》等相关法律中对高校学生的申诉权仅规定在受教

育者所享有的权利一条中，且是一笔带过，更别说对学生

申诉权进行细化的说明，这种粗糙的立法使得高校在制定

章程时也仅作粗糙加工。以《湘潭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

会章程》为例，一个关系着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程序仅仅

只有２０个条文（《湘潭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有３５个条
文，《湘潭大学研究生住宿管理实施细则》都有２０个条文，
且在违纪处分和住宿管理上都规定的比较细致。对比而

言，可充分发看出该章程的粗糙性），而其中大部分条款是

关于申诉书的格式、审查、申诉处理委员会的设立、运作等

等，而对学生的申诉范围仅体现在第７条
①

①，且根据教育部

２１号令第６０条第１款“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
会，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

分的申诉”的规定，其范围也有所限制。２１号令就相当于
为学生申诉设立了一个受理标准，类似于诉讼程序的受案

范围，这无形之中就形成了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

定的申诉权的限制，因其申诉只针对学生的受教育权，而

排除了公民的财产权、隐私权、人身权等其他权利。

其二，学生申诉委员会组成不明确。教育部２１号令第
６０条第２款规定：“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由学校负责
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但并没有

对其人员组成比例、组成人员条件、组成人员的产生程序、

回避情形等细节作出具体规定，这样就给了高校很大的裁

量权。

其三，学生申诉程序不规范。教育部２１号令中关于高
校申诉的规定仅有４个条文，从第６１条至第６４条。从其
规范的内容来看，仅是一些时间上的限制，而对公民所享

有的陈述、申辩、申请回避、申请听证等程序性权利只字

未提。

基于此，有必要对高校学生申诉制度进行重构：

首先须扩大申诉范围。入学、退学、学位授予以及违

纪处分事关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将其纳入申诉范围是理

所当然。然而对公民来讲，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远远不

６３

①

①　《湘潭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章程》第七条规定：“申
诉处理委员会受理学生对学校下列处理决定不服提出的申诉：

（一）对学校取消其入学资格不服的；（二）对学校的退学处理决定

不服的；（三）对学校作出的违规、违纪处分不服的。”



止如此，例如第３３条的平等权与人权、第３５条的言论等自
由、第３７条的人身自由、第３８条的人格尊严、第４０条的通
信自由等等，这些权利都与公民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是

公民生存与世的最基本权利，不能以公共利益为由而予以

剥夺。然而教育法不仅在申诉权方面一笔带过，对这些权

利更是视而不见。高校校规基于此更是毫无禁忌，通过制

定各种限制或处罚达到惩罚违纪行为的目的，例如湘潭大

学某学院在２０１１年度奖学金评选中规定谈恋爱出轨者取
消评选资格，以及对于学生在寝室中使用高压电器、明火

的直接采取没收的方式等等，而学生对此种行为则毫无正

当办法可言，脸皮厚的或许还可以吵吵闹闹，然而并不能

得到满意结果。对此，就有必要给予给予学生一个表达不

满、陈述申辩的平台。

其次是明确高校申诉委员会组成。申诉委员会是受

理学生申诉、审查学生申诉的组织，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

表决方式，来决定对学生诉求的满足与否。其成员组成体

现着申诉处理决定的合理与否、决定着程序的正当与否，

决定着申诉结果的信服与否，因此有必要规范这一申诉平

台，使其能够有效的发挥其作用。申诉委员会处理的一般

是公民对学习处分不服，根据其处分行为的性质不同，所

要求的成员构成比例也就不相同。因此可以规定一个幅

度比例，根据具体申诉申诉事项而临时决定申述委员会的

组成人员，例如对有关学术的问题，在挑选时可以以这一

学术领域的教授学者为主，学生代表比例可以适当减少；

而对于公民道德评价问题，则可以学生代表为主，教师代

表为辅。如此一来，就可以作出较为合理的处理决定。

最后得规范申诉程序。我国是一个重实体、轻程序的

国家，对问题的处理只注重结果，而不去关注其审理过程。

诉讼程序是如此，申诉程序更不例外。我国教育法中在申

诉程序方面，仅对高校申诉委员的组成、受理、表决等机械

条款作了规定，而公民本应有的陈述申辩权、申请听证权、

申请回避权、最后陈述权等程序性权利则处于空白状态。

并且各高校在审理公民的申诉时因法律规定的不确定，大

部分采取书面审理，如此一来，公民的程序权利更是无从

谈起。申诉程序的不规范与公民程序权规定的缺失严重

影响了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不利于我国法治国的建设。

五　结　语
在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体制下，高校作为社会中的

小社会，行使着其辐射范围之内的公权力，不仅担负着约

束制衡国家公权力的大任———高校必然自治，更承担着教

诲培育人才的神圣使命———国家必然干预。如此一来，高

校必然是自治与干预的矛盾结合体。然而，无论是自治还

是干预，其权力较量的最终结果都集中于高校对其组成人

员（主要是学生和教师）的管理中，因此，高校公权力的外

在表现就是高校对学生（教师）有多大的处分权，如此一

来，就形成了权力（高校教育权）与权利（公民受教育权）之

间的博弈。自治权的不断扩大，必然带来公民权利的缩

水，从近几年不断上升的高校侵权案件中就能窥视一二。

再者权利本身就天然的蕴含着对权力的对抗力与诉权的

满足，而不需要任何授权。因此，对高校自治权从根本上

进行规制并保障其充分的救济力是必然趋势，否则在公民

基本权利都无法保障的情形下，高校如何谈得上教学育人

的内在使命呢。然而这种规制必定有一定的界限，因为权

利与权力之间就如一步之遥，过度的规制必然导致其所维

护的权利走向权力，反过来侵犯高校的自治权，从而形成

一种恶性循环。我国在对待高校侵权案件上，因没有统一

的审查标准而呈现“千姿百态”，严重不利于我国教学开展

与法治建设，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

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和教学研究人员的不断探索下，我国法

治建设必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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